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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table {
  position: relative;
  width: 100%;
  table-layout: fixed;
  border-collapse: collapse;
  
}

.he-td {
  position: relative;
  min-height: 30px;
  line-height: 150%;
  vertical-align: top;
  padding: 3px 6px 3px 6px;
  border: 1px solid black;
  word-wrap: break-word;
  overflow: hidden;
}

.pen-record {
  display: flex;
  flex-direction: row;
}

.pen-record-an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que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text {
  flex: 1;
  outline-color: #AAAAAA;
}

.he-h1 {
  text-align: center;
  font-size: 28px;
  line-height: 200%;
}

.he-h2 {
  line-height: 150%;
}

.he-h3 {
/*  font-weight: bold;
  line-height: 200%;*/
  /*padding-left: 96px;*/
}

/*.he-button {
  position: relative;
  display: inline-block;
  cursor: pointer;
  padding: 0 4px;
  margin: 0 2px;
  background: linear-gradient(#ffffff,#E0E1E2);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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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重訴字第222號
原      告  湧銪開發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蘇炳煌  
訴訟代理人  饒庭瑄律師
            吳君婷律師
被      告  家福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羅智先  
訴訟代理人  高瑞瑤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7月17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起訴主張：
　㈠兩造於民國108年5月30日簽訂「共同投標及營建地上物租賃契約書」（下稱系爭租約）、於109年8月28日簽訂「共同投標及營建地上物租賃契約書增補協議㈡」（下稱系爭增補協議㈡），由被告向原告承租位於桃園市○○區○○路000號C棟之家樂福物流中心廠房（下稱系爭C棟廠房），系爭C棟廠房坐落之土地則為訴外人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數據通信分公司（下稱中華電信公司）所有；按兩造於108年5月27日與中華電信公司所簽訂「（桃園市楊梅區仁美段747、747-1、747-2、747-3、754、763、777地號）土地租賃契約」（下稱系爭土地租約）第5條第2項第7款約定略以：「乙方（按指原、被告，下同）興建之地上物，乙方應於取得使用執照後一個月以內以其自己之名義辦理建物所有權第一次登記，如乙方為共同承租時，應以登記實收資本額較高之一方名義辦理登記。…」等語，可知原告係為達成與中華電信公司之土地租約條件，而將系爭C棟廠房之建物所有權人登記為實收資本額較高之被告，實則原告為系爭C棟廠房之真正所有權人而出租予被告，復參以兩造簽訂之系爭租約第3條第1項第2款第2目亦約定略以：「…甲乙（甲方指被告，乙方指原告，下同）雙方同意，營建地上物由乙方（原告）自行出資興建，…惟依本契約之約定，乙方（原告）仍為營建地上物之實際所有權人，並由甲方依本契約之約定承租使用」等語，足見系爭C棟廠房之名義所有權人雖為被告，然此僅係基於借名登記之法律關係，原告方為系爭C棟廠房之實質所有權人及出租人，被告則為承租人，合先敘明。
　㈡嗣訴外人許孟威（下稱許孟威）於111年3月14日在系爭C棟廠房擔任拆櫃臨時工，係屬因被告允許得進出並利用該廠房之人，許孟威於該日上午6時58分許、7時7分許至系爭C棟廠房常溫倉儲棧板暫存區抽菸後，未確實熄滅菸蒂火星、隨手將菸蒂棄置於現場後離開，於同日7時16分許在C棟廠房常溫倉儲棧板暫存區之「藍色棧板與木頭棧板中間」之棧板，即因許孟威棄置之菸蒂引火燃燒，後續火勢擴大引起火災，造成系爭C棟廠房常溫倉儲廠房之鋼骨、鐵皮因受熱變色、彎曲變形、坍塌，致失去原有效用，其內部物品、設備及棧板暫存區之物品、鑫亞電通股份有限公司所建置太陽光電發電系統之相關設備等悉遭燒燬，經桃園市政府消防局依勘察及清理起火處、勘察現場、採樣證物，並綜合現場關係人之談話筆錄等資料，起火原因研判排除「自燃性物質」、「外人侵入」、「電氣因素」、「使用蚊香、燭火、焚香及炊事不慎」、「使用易燃液體」引火之可能性，茲因系爭C棟廠房起火處為禁煙區域且張貼禁止吸菸告示，所置放物品為塑膠棧板屬易燃料，許孟威逕在禁菸區抽菸已違反廠區相關規範，其抽菸行為本即易造成火災之發生，許孟威自應清楚知悉系爭C棟廠房內放置易燃物，應能理解若在該區域吸煙，極有可能引燃現場堆置物品而導致火災，竟於該禁煙處所2次抽菸，顯然欠缺普通人應盡之注意，而具有重大過失，許孟威因犯失火燒毀現有人所在之建築物罪，經臺灣桃園地方法院以111年度矚易字第2號刑事判決處有期徒刑6月確定。
　㈢綜上所陳，被告為系爭C棟廠房之承租人，而許孟威則為經被告同意使用租賃物之人，詎料系爭C棟廠房因許孟威之重大過失行為導致本件火災而滅失，為此，原告爰依系爭租約第4條第5項第2款之約定暨民法433條、第434條、第216條、第244條第4項等規定，請求被告賠償重建系爭C棟廠房之費用18億4,295萬4,915元（詳如附件所示），並聲明：
　　⒈被告應給付原告18億4,295萬4,915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
　　⒉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見本院卷四第214頁）。
二、被告則抗辯略以：
　㈠原告依系爭租約將楊梅物流中心興建完成後出租予被告，被告則將楊梅物流中心之物流服務交由訴外人中法興物流股份有限公司（下稱中法興公司）負責，依被告與中法興公司簽訂之「物流服務協議書」（下稱系爭物流服務協議）約定，中法興公司須於此處提供收貨、驗貨、理貨、盤點、倉儲管理、物流配送及拆櫃等服務，並應獨自管理與控制自己的人員，以確保倉庫內部安全，且就其提供服務時產生之爭議負責。且參照前揭刑案確定判決認定略以：本件火災係擔任拆櫃臨時工之許孟威於111年3月14日上午6至7時許違反廠區規定在楊梅物流中心禁菸區之C棟棧板暫存區抽菸後，未確實熄滅菸蒂火星所引發，導致系爭C棟廠房及倉庫內物品嚴重毀損等情，而許孟威係經由中法興公司員工即訴外人張錦旺（下稱張錦旺）通知，至楊梅物流中心從事拆櫃工作，並受張錦旺指揮監督、支付工資，被告全然不知亦從未同意許孟威進入楊梅物流中心工作，自非屬被告所允許為租賃物使用、收益之第三人。且本件火災發生後，原告業已就系爭C棟廠房燒毀之損害向華南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泰安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以及兆豐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以下合稱華南等三家保險公司）請求火災保險理賠，合計獲取4億79,62萬5,240元，華南等三家保險公司亦就上揭金額代位原告對被告及其法定代理人、中法興公司及其法定代理人、張錦旺、許孟威請求連帶損害賠償。　　
　㈡承前所述，本件火災係肇因許孟威擅自違反廠區規定在禁菸之系爭C棟廠房棧板暫存區抽菸後未確實熄滅菸蒂火星所致，而非被告使用楊梅物流中心之行為引起，被告毋須依系爭租約第4條第5項第2款之約定對原告負損害賠償責任；又許孟威僅係受張錦旺通知，短暫於系爭C棟廠房停留以進行拆櫃業務之臨時工，被告從未同意許孟威就楊梅物流中心為使用、收益，且許孟威對於楊梅物流中心亦無任何管領力，自難認許孟威係民法第433條所規定之經承租人允許為租賃物使用、收益之第三人。又原告指稱其將系爭C棟廠房點交被告後，不知被告與中法興公司簽訂前揭物流服務協議書，故應由被告負C棟廠房管理責任云云，並不足採信，蓋在興建楊梅物流中心過程中，中法興公司曾多次參與兩造與建築師之討論會議，並以被告物流商身分對廠房空間規劃及設備提出建議，衡情原告應可知悉被告與中法興公司間有簽訂物流服務協議書相關事宜，況被告已於系爭C棟廠房內張貼公告禁止廠內工作人員於非吸菸區抽菸，並曾要求中法興公司簽署切結書，承諾不得放任員工於非吸菸區抽菸，均可證被告對系爭C棟廠房之防火安全已善盡提醒義務，顯無重大過失，依法自毋須負損害賠償責任。
　㈢倘認被告應對原告負損害賠償責任（假設語），原告亦不能請求被告支付所謂回復原狀之重建系爭C棟廠房之費用18億4,295萬4,915元云云，蓋原告興建楊梅物流中心A、B、C棟建物實際支付費用僅為8.2億元，依三棟廠房面積比例計算初始興建C棟廠房之金額為7.544億元，故若以C棟廠房原始興建成本估算原告所受損害，即便尚未扣除折舊，原告之損害亦已獲得完全填補，自不得再恣意請求被告賠償。為此答辯聲明：
　　⒈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⒉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兩造不爭執事實如下：（以下見本院卷一第156、157、299頁）
　㈠原告於108 年5 月30日與被告簽訂原證1 「地上物租賃契約書」（即系爭租約），並於109 年8 月28日簽訂原證2 「共同投標及營建地上物租賃契約書增補協議㈡」（即系爭稱增補協議㈡），將系爭C 棟廠房出租予被告，被告為系爭C 棟廠房之承租人。
　㈡系爭C 棟廠房所坐落土地為中華電信公司所有，原告與被告於108 年5 月27日與中華電信公司簽訂桃園市楊梅區仁美段747 、747-1 、747-2 、747-3 、754 、763 、777地號土地租賃契約，按兩造與中華電信公司所簽訂之土地租賃契約第5 條第2 項第7 款約定「乙方興建之地上物，乙方應於取得使用執照後一個月以內以其自己之名義辦理建物所有權第一次登記，如乙方為共同承租時，應以登記實收資本額較高之一方名義辦理登記。…」（見本院卷一第74頁），原告為達成與中華電信公司之土地租賃契約之條件，將系爭C 棟廠房之建物所有權人登記為實收資本額較高之被告，然原告實為系爭C 棟廠房之所有權人而有權出租予被告。
　㈢原告與被告雙方均知悉系爭C 棟廠房之登記名義所有權人雖為被告，然此僅為借名登記之法律關係，原告為系爭C 棟廠房之實質所有權人及出租人，而被告為系爭C 棟廠房之承租人。
　㈣許孟威於111 年3 月14日上午6 時58分及上午7 時7 分許，在原告所有並出租予被告之系爭C 棟廠房常溫倉儲棧板暫存區抽菸後，未確實熄滅菸蒂火星，隨手將菸蒂棄置於現場後離開，因其棄置之菸蒂引火燃燒，火勢擴大引起火災，並使C 棟廠房之鋼骨、鐵皮因受熱變色、彎曲變形、坍塌而毀損滅失。
　㈤原告已就系爭C棟廠房燒毀之損害，向華南等三家保險公司請求火災保險理賠，獲得賠償金額共計 4億7,962萬5,240元，並簽立被證2之切結書予華南等三家保險公司。
　㈥華南等三家保險公司亦上揭 4億7,962萬5,240元保險理賠部分，代位原告對被告及法定代理人、中法興公司及其法定代理人、張錦旺、許孟威請求連帶損害賠償，該事件現由本院民事庭以111年度重訴字第1078號審理中。
四、茲論述本件之爭點及本院得心證之理由如下：
　㈠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民事訴訟法第277條前段定有明文，再按「 民事訴訟如係由原告主張權利者，應先由原告負舉證之責，若原告先不能舉證，以證實自己主張之事實為真實，則被告就其抗辯事實，即令不能舉證，或其所舉證據尚有疵累，亦應駁回原告之請求」，有最高法院72年度台上字第4225號民事裁判可資參照。再按「因承租人之同居人或因承租人允許為租賃物之使用、收益之第三人應負責之事由，致租賃物毀損、滅失者，承租人負損害賠償責任。」、「租賃物因承租人之重大過失，致失火而毀損、滅失者，承租人對於出租人負損害賠償責任」，民法第433條、第434條分別定有明文，依上開條文規定，承租人對於就租賃物應負損害賠償責任之情形有二：⑴承租人之同居人或經其允許為租賃物使用、收益之第三人應負責之事由，致租賃物毀損、滅失者。⑵因承租人之重大過失，致租賃物失火而毀損、滅失者。又上開所謂同居者係指與承租人居住一處共同生活者而言，而所謂經承租人允許使用、收益租賃物之第三人，係指經承租人同意容忍其就租賃物為使用、收益行為者，其對租賃物有一定程度之管領力者而言，若僅在承租房屋內短暫停留、過夜等情，並無與承租人有共同生活關係者，或對於租賃房屋無一定程度之管領力者，即非上開法條所稱之同居人、或經允許為使用收益租賃物之第三人，先予敘明。
　㈡承上，兩造對於原告為系爭C棟廠房之實質所有權人及出租人，被告為系爭C棟廠房之承租人，許孟威於111 年3 月14日在原告所有並出租予被告之系爭C 棟廠房常溫倉儲棧板暫存區抽菸後，未確實熄滅菸蒂火星，隨手將菸蒂棄置於現場後離開，因其棄置菸蒂引火燃燒，火勢擴大引起火災，並使系爭C 棟廠房之鋼骨、鐵皮因受熱變色、彎曲變形、坍塌而毀損滅失一節並無爭執，已如前述，應堪採信為真實。惟原告依系爭租約第4條第5項第2款之約定及民法433條、第434條等規定，請求被告賠償重建系爭C棟廠房之費用18億4,295萬4,915元，則遭被告否認，並以前詞抗辯，依前揭說明，本件首應由原告就「許孟威係經被告允許為租賃物之使用、收益之第三人，原告所受系爭C棟廠房毀損滅失之損害係因被告之重大過失行為所導致」之利己事實，負舉證責任，合先敘明。
　㈢觀諸被告與中法興公司間之系爭物流服務協議，第3.6條約定：「The PROVIDER（按：中法興公司） shall be solely responsible for any dispute arising during the performance of the service and undertakes to keep CARREFOUR unharmed and cover with regard to the consequences of such dispute.（譯：中法興公司應對履約過程所產生的任何爭議負全責，並保障家福公司免受此類爭議的影響，並承擔因此所生的後果。家福公司對此概不負責，除非經證明家福公司違反本協議，且該違約行為為損害的直接原因。）」、第3.9條約定：「The PROVIDER, as a principal, shall solely manage and control its own personnel, which will always remain under his legal and hierarchical authority. The PROVIDER shall designate, from among its employees, one or several people to be CARREFOUR's sole contacts.（譯：中法興公司應單獨自行管理及控制其人員，該等人員始終受其法律上與階層上之規制。中法興公司應自其員工中指定一人或數人，作為家福公司之單一聯絡窗口）」、第4.3條約定：「PROVIDER shall be responsible for their good administration to use the Basic Facilities. Should any damage or loss to the Basic Facilities mentioned in the list is attributed to PROVIDER, PROVIDER should be liable for repair or compensation.（譯：中法興公司使用倉儲內基礎設施應盡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如因可歸責於中法興公司事由，造成基礎設施清單內所載基礎倉庫設施之毀損、滅失，中法興公司應負修繕或賠償之責）」、第4.6條約定：「 The PROVIDER shall be liable for security inside the warehouse. It is its responsibility to take any necessary step to ensure the safety of the products against theft and depredation risks.（譯：中法興公司應負責確保倉庫內部的安全。中法興公司有責任採取一切必要措施，以確保產品免受竊盜及人為毀損等風險。）」，有兩造不爭執其真正之系爭物流服務協議附卷足憑（見本院卷一第221至242頁），足證被告將系爭C棟廠房交予中法興公司使用時，已於契約中明文約定，關於現場消防安全設備、人員控管、倉儲內貨物之安全保障等權責，依約均由中法興公司處理管領，且查，中法興公司在興建楊梅物流中心過程中曾多次參與兩造與建築師之討論會議，並以被告公司物流商身分對廠房空間規劃及設備提出建議，有109年2月10日建築師會議紀錄（見本院卷四第83至90頁）及109年3月6日建築師會議紀錄（見本院卷四第91至102頁），足認原告對於系爭C棟廠房之消防安全、人員控管、倉儲安全保障等事由，係由中法興公司全權負責一事，亦知之甚詳，其單方聲稱對此全然不知情，顯係事後推諉卸責之詞，顯不足採。
　㈣再查，關於系爭C棟廠房實際管理情形，中法興公司之職員鄧永聰、翁茂雄於上揭刑事案件偵查中均證稱：中法興公司有劃設吸菸區，並規定及宣導非吸菸區區域禁止點火等語（見111年度重訴字第1078號卷二第95、103頁），中法興公司另曾於110年10月28日以該公司名義，向桃園市政府消防局提報自衛消防編組訓練備查，有自衛消防編組訓練計畫提報表附卷可憑（見111年度重訴字第1078號卷三第217頁），且於110年11月8日在楊梅物流中心舉辦火災通報、逃生、疏散、操作報警機及消防栓等消防訓練，且據此向消防局提報自衛消防編組訓練施教紀錄，亦有自衛消防編組訓練施教紀錄暨所附訓練現場相片在卷可稽（見111年度重訴字第1078號卷三第218至226頁），另中法興公司向誼光保全股份有限公司聘僱警衛人員協助楊梅物流中心之門禁管制、會客登記、防火防盜、災難急救等事務，亦有中法興公司與誼光保全股份有限公司所簽立之駐衛保全服務契約書附卷可憑（見111年度重訴字第1078號卷五第223至228頁）（見本院卷五第223頁至第228頁），可證系爭C棟廠房之現場消防安全、人員管理等事務，實際係由中法興公司承擔負責，非屬被告公司執掌管領，並經本院調111年度重訴字第1078號損害賠償民事卷宗確認無誤，綜上事證可知，中法興公司確實已依約在事實上承擔、負責系爭C棟倉儲之現場消防安全管理事務，被告就上揭事項並無相關權責。
　㈤另查，證人許孟威於111年3月17日警詢中供稱：「（問：當時火災發生是否為你上班時間？有無文件可提供證明？那你如何前往該地工作的？）是的。沒有。由張錦旺叫我來這邊工作，我才來這邊工作的」、「（問：你與家樂福物流中心楊梅廠有無關係？）為工作地而已」等語（見本院卷一第245至249頁許孟威警訊筆錄） ，於本院111年度重訴字第1078號損害賠償事件準備程序時陳稱：「我是張錦旺的員工…」等語（見本院卷一第255頁準備程序筆錄），核與證人張錦旺於臺灣桃園地方法院111年度矚易字第2號刑事案件審理時結證稱：「我任職的公司是中法興物流」、「（檢察官問：3月14日那一天許孟威是否有到楊梅廠工作？）對」、「（檢察官問：是誰叫許孟威去的？）是我透過LINE請他過去幫忙」等情大致相符（見本院卷一第259至266頁），堪認許孟威係經中法興公司員工張錦旺指示前往楊梅物流中心進行拆櫃工作，被告就上揭火災當日許孟威有進入楊梅物流中心一事全然不知情，復未同意許孟威在系爭C棟廠房內工作，另系爭C棟廠房之消防安全、人員控管、倉儲安全等相關事項均係由中法興公司全權負責，被告對於上揭事項顯無實際管領權責，已如前述，是許孟威自非屬因被告允許為租賃物之使用、收益之第三人，從而，原告依民法第433條之規定，請求被告就系爭C棟廠房之毀損滅失負損害賠償責任，自非可採。
　㈥承上所述，許孟威係經由中法興公司職員張錦旺邀請而前往系爭C棟廠房進行拆櫃工作，則許孟威所為故意過失不法行為即與被告公司無涉，且依卷附系爭物流服務協議第3.9條、第4.6條等約定，可知上揭契約業已明確約定由中法興公司負責管理在系爭C棟廠房工作之人員，尤參第4.9條約定：「4.9. CARREFOUR's personnel in the warehouse, while fully remaining under the liability of CARREFOUR, which will alone benefit from the hierarchical authority imposed on the aforesaid personnel, undertakes to comply with the PROVIDER's rules. CARREFOUR's employees likely to work at the warehouse shall be reported to the PROVIDER.（譯：家福公司在倉儲內之人員，雖完全仍由家福公司負責並單獨享有對前述人員所賦予之階層指揮權限，惟應遵守中法興公司所訂之規則。家福公司預計將於倉儲內工作的員工，應通報中法興公司）」等語，可知被告僅就該公司指派進入系爭C棟廠房之職員負指揮監督之權責，且該等人員之進出及在倉儲內作業情形，仍受中法興公司之監督控制，反面解釋即被告公司對於非上開人員，即無指揮監督權責甚明，楊梅物流中心現場人員控管等權責既係交由中法興公司全權負責，則中法興公司應就其所事實上僱用人員負管理監督之責，被告對於為客觀為中法興公司並受其指揮監督之許孟威，既無任何指揮監督權責，即不能以「許孟威違反禁煙公告在系爭C 棟廠房常溫倉儲棧板暫存區抽菸，隨意棄置引發上揭火災並致系爭C棟廠房毀損滅失」一事，遽以推認系爭C棟廠房係因被告之重大過失導致燒毀，原告主張被告應依民法第434條之規定應賠償重建費用18億4,295萬4,915元，亦屬無據。
五、綜上所述，原告依系爭租約第4條第5項第2款之約定及民法433條、第434條等規定，請求被告賠償18億4,295萬4,915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又本件原告既受敗訴判決，其假執行之聲請即失所附麗，不應准許，併予駁回。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未經援用之證據，經核與判決之結果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述，附此敘明。
七、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78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9 　　月　　25　　日
　　　　　　　　　民事第一庭　　法　官　李家慧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9 　　月　　25　　日
　　　　　　　　　　　　　　　　書記官　鍾雯芳
　　　　　　　　　
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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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重訴字第222號

原      告  湧銪開發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蘇炳煌  

訴訟代理人  饒庭瑄律師

            吳君婷律師

被      告  家福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羅智先  

訴訟代理人  高瑞瑤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7月17日言詞

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起訴主張：

　㈠兩造於民國108年5月30日簽訂「共同投標及營建地上物租賃

    契約書」（下稱系爭租約）、於109年8月28日簽訂「共同投

    標及營建地上物租賃契約書增補協議㈡」（下稱系爭增補協

    議㈡），由被告向原告承租位於桃園市○○區○○路000號C棟之

    家樂福物流中心廠房（下稱系爭C棟廠房），系爭C棟廠房坐

    落之土地則為訴外人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數據通信分公司

    （下稱中華電信公司）所有；按兩造於108年5月27日與中華

    電信公司所簽訂「（桃園市楊梅區仁美段747、747-1、747-

    2、747-3、754、763、777地號）土地租賃契約」（下稱系

    爭土地租約）第5條第2項第7款約定略以：「乙方（按指原

    、被告，下同）興建之地上物，乙方應於取得使用執照後一

    個月以內以其自己之名義辦理建物所有權第一次登記，如乙

    方為共同承租時，應以登記實收資本額較高之一方名義辦理

    登記。…」等語，可知原告係為達成與中華電信公司之土地

    租約條件，而將系爭C棟廠房之建物所有權人登記為實收資

    本額較高之被告，實則原告為系爭C棟廠房之真正所有權人

    而出租予被告，復參以兩造簽訂之系爭租約第3條第1項第2

    款第2目亦約定略以：「…甲乙（甲方指被告，乙方指原告，

    下同）雙方同意，營建地上物由乙方（原告）自行出資興建

    ，…惟依本契約之約定，乙方（原告）仍為營建地上物之實

    際所有權人，並由甲方依本契約之約定承租使用」等語，足

    見系爭C棟廠房之名義所有權人雖為被告，然此僅係基於借

    名登記之法律關係，原告方為系爭C棟廠房之實質所有權人

    及出租人，被告則為承租人，合先敘明。

　㈡嗣訴外人許孟威（下稱許孟威）於111年3月14日在系爭C棟廠

    房擔任拆櫃臨時工，係屬因被告允許得進出並利用該廠房之

    人，許孟威於該日上午6時58分許、7時7分許至系爭C棟廠房

    常溫倉儲棧板暫存區抽菸後，未確實熄滅菸蒂火星、隨手將

    菸蒂棄置於現場後離開，於同日7時16分許在C棟廠房常溫倉

    儲棧板暫存區之「藍色棧板與木頭棧板中間」之棧板，即因

    許孟威棄置之菸蒂引火燃燒，後續火勢擴大引起火災，造成

    系爭C棟廠房常溫倉儲廠房之鋼骨、鐵皮因受熱變色、彎曲

    變形、坍塌，致失去原有效用，其內部物品、設備及棧板暫

    存區之物品、鑫亞電通股份有限公司所建置太陽光電發電系

    統之相關設備等悉遭燒燬，經桃園市政府消防局依勘察及清

    理起火處、勘察現場、採樣證物，並綜合現場關係人之談話

    筆錄等資料，起火原因研判排除「自燃性物質」、「外人侵

    入」、「電氣因素」、「使用蚊香、燭火、焚香及炊事不慎

    」、「使用易燃液體」引火之可能性，茲因系爭C棟廠房起

    火處為禁煙區域且張貼禁止吸菸告示，所置放物品為塑膠棧

    板屬易燃料，許孟威逕在禁菸區抽菸已違反廠區相關規範，

    其抽菸行為本即易造成火災之發生，許孟威自應清楚知悉系

    爭C棟廠房內放置易燃物，應能理解若在該區域吸煙，極有

    可能引燃現場堆置物品而導致火災，竟於該禁煙處所2次抽

    菸，顯然欠缺普通人應盡之注意，而具有重大過失，許孟威

    因犯失火燒毀現有人所在之建築物罪，經臺灣桃園地方法院

    以111年度矚易字第2號刑事判決處有期徒刑6月確定。

　㈢綜上所陳，被告為系爭C棟廠房之承租人，而許孟威則為經被告同意使用租賃物之人，詎料系爭C棟廠房因許孟威之重大過失行為導致本件火災而滅失，為此，原告爰依系爭租約第4條第5項第2款之約定暨民法433條、第434條、第216條、第244條第4項等規定，請求被告賠償重建系爭C棟廠房之費用18億4,295萬4,915元（詳如附件所示），並聲明：

　　⒈被告應給付原告18億4,295萬4,915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

　　⒉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見本院卷四第214頁）。

二、被告則抗辯略以：

　㈠原告依系爭租約將楊梅物流中心興建完成後出租予被告，被

    告則將楊梅物流中心之物流服務交由訴外人中法興物流股份

    有限公司（下稱中法興公司）負責，依被告與中法興公司簽

    訂之「物流服務協議書」（下稱系爭物流服務協議）約定，

    中法興公司須於此處提供收貨、驗貨、理貨、盤點、倉儲管

    理、物流配送及拆櫃等服務，並應獨自管理與控制自己的人

    員，以確保倉庫內部安全，且就其提供服務時產生之爭議負

    責。且參照前揭刑案確定判決認定略以：本件火災係擔任拆

    櫃臨時工之許孟威於111年3月14日上午6至7時許違反廠區規

    定在楊梅物流中心禁菸區之C棟棧板暫存區抽菸後，未確實

    熄滅菸蒂火星所引發，導致系爭C棟廠房及倉庫內物品嚴重

    毀損等情，而許孟威係經由中法興公司員工即訴外人張錦旺

    （下稱張錦旺）通知，至楊梅物流中心從事拆櫃工作，並受

    張錦旺指揮監督、支付工資，被告全然不知亦從未同意許孟

    威進入楊梅物流中心工作，自非屬被告所允許為租賃物使用

    、收益之第三人。且本件火災發生後，原告業已就系爭C棟

    廠房燒毀之損害向華南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泰安產物保

    險股份有限公司以及兆豐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以下合稱

    華南等三家保險公司）請求火災保險理賠，合計獲取4億79,

    62萬5,240元，華南等三家保險公司亦就上揭金額代位原告

    對被告及其法定代理人、中法興公司及其法定代理人、張錦

    旺、許孟威請求連帶損害賠償。　　

　㈡承前所述，本件火災係肇因許孟威擅自違反廠區規定在禁菸

    之系爭C棟廠房棧板暫存區抽菸後未確實熄滅菸蒂火星所致

    ，而非被告使用楊梅物流中心之行為引起，被告毋須依系爭

    租約第4條第5項第2款之約定對原告負損害賠償責任；又許

    孟威僅係受張錦旺通知，短暫於系爭C棟廠房停留以進行拆

    櫃業務之臨時工，被告從未同意許孟威就楊梅物流中心為使

    用、收益，且許孟威對於楊梅物流中心亦無任何管領力，自

    難認許孟威係民法第433條所規定之經承租人允許為租賃物

    使用、收益之第三人。又原告指稱其將系爭C棟廠房點交被

    告後，不知被告與中法興公司簽訂前揭物流服務協議書，故

    應由被告負C棟廠房管理責任云云，並不足採信，蓋在興建

    楊梅物流中心過程中，中法興公司曾多次參與兩造與建築師

    之討論會議，並以被告物流商身分對廠房空間規劃及設備提

    出建議，衡情原告應可知悉被告與中法興公司間有簽訂物流

    服務協議書相關事宜，況被告已於系爭C棟廠房內張貼公告

    禁止廠內工作人員於非吸菸區抽菸，並曾要求中法興公司簽

    署切結書，承諾不得放任員工於非吸菸區抽菸，均可證被告

    對系爭C棟廠房之防火安全已善盡提醒義務，顯無重大過失

    ，依法自毋須負損害賠償責任。

　㈢倘認被告應對原告負損害賠償責任（假設語），原告亦不能

    請求被告支付所謂回復原狀之重建系爭C棟廠房之費用18億4

    ,295萬4,915元云云，蓋原告興建楊梅物流中心A、B、C棟建

    物實際支付費用僅為8.2億元，依三棟廠房面積比例計算初

    始興建C棟廠房之金額為7.544億元，故若以C棟廠房原始興

    建成本估算原告所受損害，即便尚未扣除折舊，原告之損害

    亦已獲得完全填補，自不得再恣意請求被告賠償。為此答辯

    聲明：

　　⒈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⒉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兩造不爭執事實如下：（以下見本院卷一第156、157、299

    頁）

　㈠原告於108 年5 月30日與被告簽訂原證1 「地上物租賃契約

    書」（即系爭租約），並於109 年8 月28日簽訂原證2 「共

    同投標及營建地上物租賃契約書增補協議㈡」（即系爭稱增

    補協議㈡），將系爭C 棟廠房出租予被告，被告為系爭C 棟

    廠房之承租人。

　㈡系爭C 棟廠房所坐落土地為中華電信公司所有，原告與被告

    於108 年5 月27日與中華電信公司簽訂桃園市楊梅區仁美段

    747 、747-1 、747-2 、747-3 、754 、763 、777地號土

    地租賃契約，按兩造與中華電信公司所簽訂之土地租賃契約

    第5 條第2 項第7 款約定「乙方興建之地上物，乙方應於取

    得使用執照後一個月以內以其自己之名義辦理建物所有權第

    一次登記，如乙方為共同承租時，應以登記實收資本額較高

    之一方名義辦理登記。…」（見本院卷一第74頁），原告為

    達成與中華電信公司之土地租賃契約之條件，將系爭C 棟廠

    房之建物所有權人登記為實收資本額較高之被告，然原告實

    為系爭C 棟廠房之所有權人而有權出租予被告。

　㈢原告與被告雙方均知悉系爭C 棟廠房之登記名義所有權人雖

    為被告，然此僅為借名登記之法律關係，原告為系爭C 棟廠

    房之實質所有權人及出租人，而被告為系爭C 棟廠房之承租

    人。

　㈣許孟威於111 年3 月14日上午6 時58分及上午7 時7 分許，

    在原告所有並出租予被告之系爭C 棟廠房常溫倉儲棧板暫存

    區抽菸後，未確實熄滅菸蒂火星，隨手將菸蒂棄置於現場後

    離開，因其棄置之菸蒂引火燃燒，火勢擴大引起火災，並使

    C 棟廠房之鋼骨、鐵皮因受熱變色、彎曲變形、坍塌而毀損

    滅失。

　㈤原告已就系爭C棟廠房燒毀之損害，向華南等三家保險公司請

    求火災保險理賠，獲得賠償金額共計 4億7,962萬5,240元，

    並簽立被證2之切結書予華南等三家保險公司。

　㈥華南等三家保險公司亦上揭 4億7,962萬5,240元保險理賠部

    分，代位原告對被告及法定代理人、中法興公司及其法定代

    理人、張錦旺、許孟威請求連帶損害賠償，該事件現由本院

    民事庭以111年度重訴字第1078號審理中。

四、茲論述本件之爭點及本院得心證之理由如下：

　㈠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

    」，民事訴訟法第277條前段定有明文，再按「 民事訴訟如

    係由原告主張權利者，應先由原告負舉證之責，若原告先不

    能舉證，以證實自己主張之事實為真實，則被告就其抗辯事

    實，即令不能舉證，或其所舉證據尚有疵累，亦應駁回原告

    之請求」，有最高法院72年度台上字第4225號民事裁判可資

    參照。再按「因承租人之同居人或因承租人允許為租賃物之

    使用、收益之第三人應負責之事由，致租賃物毀損、滅失者

    ，承租人負損害賠償責任。」、「租賃物因承租人之重大過

    失，致失火而毀損、滅失者，承租人對於出租人負損害賠償

    責任」，民法第433條、第434條分別定有明文，依上開條文

    規定，承租人對於就租賃物應負損害賠償責任之情形有二：

    ⑴承租人之同居人或經其允許為租賃物使用、收益之第三人

    應負責之事由，致租賃物毀損、滅失者。⑵因承租人之重大

    過失，致租賃物失火而毀損、滅失者。又上開所謂同居者係

    指與承租人居住一處共同生活者而言，而所謂經承租人允許

    使用、收益租賃物之第三人，係指經承租人同意容忍其就租

    賃物為使用、收益行為者，其對租賃物有一定程度之管領力

    者而言，若僅在承租房屋內短暫停留、過夜等情，並無與承

    租人有共同生活關係者，或對於租賃房屋無一定程度之管領

    力者，即非上開法條所稱之同居人、或經允許為使用收益租

    賃物之第三人，先予敘明。

　㈡承上，兩造對於原告為系爭C棟廠房之實質所有權人及出租人

    ，被告為系爭C棟廠房之承租人，許孟威於111 年3 月14日

    在原告所有並出租予被告之系爭C 棟廠房常溫倉儲棧板暫存

    區抽菸後，未確實熄滅菸蒂火星，隨手將菸蒂棄置於現場後

    離開，因其棄置菸蒂引火燃燒，火勢擴大引起火災，並使系

    爭C 棟廠房之鋼骨、鐵皮因受熱變色、彎曲變形、坍塌而毀

    損滅失一節並無爭執，已如前述，應堪採信為真實。惟原告

    依系爭租約第4條第5項第2款之約定及民法433條、第434條

    等規定，請求被告賠償重建系爭C棟廠房之費用18億4,295萬

    4,915元，則遭被告否認，並以前詞抗辯，依前揭說明，本

    件首應由原告就「許孟威係經被告允許為租賃物之使用、收

    益之第三人，原告所受系爭C棟廠房毀損滅失之損害係因被

    告之重大過失行為所導致」之利己事實，負舉證責任，合先

    敘明。

　㈢觀諸被告與中法興公司間之系爭物流服務協議，第3.6條約定

    ：「The PROVIDER（按：中法興公司） shall be solely r

    esponsible for any dispute arising during the perfor

    mance of the service and undertakes to keep CARREFOU

    R unharmed and cover with regard to the consequences

     of such dispute.（譯：中法興公司應對履約過程所產生

    的任何爭議負全責，並保障家福公司免受此類爭議的影響，

    並承擔因此所生的後果。家福公司對此概不負責，除非經證

    明家福公司違反本協議，且該違約行為為損害的直接原因。

    ）」、第3.9條約定：「The PROVIDER, as a principal, s

    hall solely manage and control its own personnel, wh

    ich will always remain under his legal and hierarchi

    cal authority. The PROVIDER shall designate, from am

    ong its employees, one or several people to be CARRE

    FOUR's sole contacts.（譯：中法興公司應單獨自行管理

    及控制其人員，該等人員始終受其法律上與階層上之規制。

    中法興公司應自其員工中指定一人或數人，作為家福公司之

    單一聯絡窗口）」、第4.3條約定：「PROVIDER shall be r

    esponsible for their good administration to use the 

    Basic Facilities. Should any damage or loss to the B

    asic Facilities mentioned in the list is attributed 

    to PROVIDER, PROVIDER should be liable for repair or

     compensation.（譯：中法興公司使用倉儲內基礎設施應盡

    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如因可歸責於中法興公司事由，造

    成基礎設施清單內所載基礎倉庫設施之毀損、滅失，中法興

    公司應負修繕或賠償之責）」、第4.6條約定：「 The PROV

    IDER shall be liable for security inside the warehou

    se. It is its responsibility to take any necessary s

    tep to ensure the safety of the products against the

    ft and depredation risks.（譯：中法興公司應負責確保

    倉庫內部的安全。中法興公司有責任採取一切必要措施，以

    確保產品免受竊盜及人為毀損等風險。）」，有兩造不爭執

    其真正之系爭物流服務協議附卷足憑（見本院卷一第221至2

    42頁），足證被告將系爭C棟廠房交予中法興公司使用時，

    已於契約中明文約定，關於現場消防安全設備、人員控管、

    倉儲內貨物之安全保障等權責，依約均由中法興公司處理管

    領，且查，中法興公司在興建楊梅物流中心過程中曾多次參

    與兩造與建築師之討論會議，並以被告公司物流商身分對廠

    房空間規劃及設備提出建議，有109年2月10日建築師會議紀

    錄（見本院卷四第83至90頁）及109年3月6日建築師會議紀

    錄（見本院卷四第91至102頁），足認原告對於系爭C棟廠房

    之消防安全、人員控管、倉儲安全保障等事由，係由中法興

    公司全權負責一事，亦知之甚詳，其單方聲稱對此全然不知

    情，顯係事後推諉卸責之詞，顯不足採。

　㈣再查，關於系爭C棟廠房實際管理情形，中法興公司之職員鄧

    永聰、翁茂雄於上揭刑事案件偵查中均證稱：中法興公司有

    劃設吸菸區，並規定及宣導非吸菸區區域禁止點火等語（見

    111年度重訴字第1078號卷二第95、103頁），中法興公司另

    曾於110年10月28日以該公司名義，向桃園市政府消防局提

    報自衛消防編組訓練備查，有自衛消防編組訓練計畫提報表

    附卷可憑（見111年度重訴字第1078號卷三第217頁），且於

    110年11月8日在楊梅物流中心舉辦火災通報、逃生、疏散、

    操作報警機及消防栓等消防訓練，且據此向消防局提報自衛

    消防編組訓練施教紀錄，亦有自衛消防編組訓練施教紀錄暨

    所附訓練現場相片在卷可稽（見111年度重訴字第1078號卷

    三第218至226頁），另中法興公司向誼光保全股份有限公司

    聘僱警衛人員協助楊梅物流中心之門禁管制、會客登記、防

    火防盜、災難急救等事務，亦有中法興公司與誼光保全股份

    有限公司所簽立之駐衛保全服務契約書附卷可憑（見111年

    度重訴字第1078號卷五第223至228頁）（見本院卷五第223

    頁至第228頁），可證系爭C棟廠房之現場消防安全、人員管

    理等事務，實際係由中法興公司承擔負責，非屬被告公司執

    掌管領，並經本院調111年度重訴字第1078號損害賠償民事

    卷宗確認無誤，綜上事證可知，中法興公司確實已依約在事

    實上承擔、負責系爭C棟倉儲之現場消防安全管理事務，被

    告就上揭事項並無相關權責。

　㈤另查，證人許孟威於111年3月17日警詢中供稱：「（問：當

    時火災發生是否為你上班時間？有無文件可提供證明？那你

    如何前往該地工作的？）是的。沒有。由張錦旺叫我來這邊

    工作，我才來這邊工作的」、「（問：你與家樂福物流中心

    楊梅廠有無關係？）為工作地而已」等語（見本院卷一第24

    5至249頁許孟威警訊筆錄） ，於本院111年度重訴字第1078

    號損害賠償事件準備程序時陳稱：「我是張錦旺的員工…」

    等語（見本院卷一第255頁準備程序筆錄），核與證人張錦

    旺於臺灣桃園地方法院111年度矚易字第2號刑事案件審理時

    結證稱：「我任職的公司是中法興物流」、「（檢察官問：

    3月14日那一天許孟威是否有到楊梅廠工作？）對」、「（

    檢察官問：是誰叫許孟威去的？）是我透過LINE請他過去幫

    忙」等情大致相符（見本院卷一第259至266頁），堪認許孟

    威係經中法興公司員工張錦旺指示前往楊梅物流中心進行拆

    櫃工作，被告就上揭火災當日許孟威有進入楊梅物流中心一

    事全然不知情，復未同意許孟威在系爭C棟廠房內工作，另

    系爭C棟廠房之消防安全、人員控管、倉儲安全等相關事項

    均係由中法興公司全權負責，被告對於上揭事項顯無實際管

    領權責，已如前述，是許孟威自非屬因被告允許為租賃物之

    使用、收益之第三人，從而，原告依民法第433條之規定，

    請求被告就系爭C棟廠房之毀損滅失負損害賠償責任，自非

    可採。

　㈥承上所述，許孟威係經由中法興公司職員張錦旺邀請而前往

    系爭C棟廠房進行拆櫃工作，則許孟威所為故意過失不法行

    為即與被告公司無涉，且依卷附系爭物流服務協議第3.9條

    、第4.6條等約定，可知上揭契約業已明確約定由中法興公

    司負責管理在系爭C棟廠房工作之人員，尤參第4.9條約定：

    「4.9. CARREFOUR's personnel in the warehouse, while

     fully remaining under the liability of CARREFOUR, w

    hich will alone benefit from the hierarchical author

    ity imposed on the aforesaid personnel, undertakes t

    o comply with the PROVIDER's rules. CARREFOUR's empl

    oyees likely to work at the warehouse shall be repor

    ted to the PROVIDER.（譯：家福公司在倉儲內之人員，雖

    完全仍由家福公司負責並單獨享有對前述人員所賦予之階層

    指揮權限，惟應遵守中法興公司所訂之規則。家福公司預計

    將於倉儲內工作的員工，應通報中法興公司）」等語，可知

    被告僅就該公司指派進入系爭C棟廠房之職員負指揮監督之

    權責，且該等人員之進出及在倉儲內作業情形，仍受中法興

    公司之監督控制，反面解釋即被告公司對於非上開人員，即

    無指揮監督權責甚明，楊梅物流中心現場人員控管等權責既

    係交由中法興公司全權負責，則中法興公司應就其所事實上

    僱用人員負管理監督之責，被告對於為客觀為中法興公司並

    受其指揮監督之許孟威，既無任何指揮監督權責，即不能以

    「許孟威違反禁煙公告在系爭C 棟廠房常溫倉儲棧板暫存區

    抽菸，隨意棄置引發上揭火災並致系爭C棟廠房毀損滅失」

    一事，遽以推認系爭C棟廠房係因被告之重大過失導致燒毀

    ，原告主張被告應依民法第434條之規定應賠償重建費用18

    億4,295萬4,915元，亦屬無據。

五、綜上所述，原告依系爭租約第4條第5項第2款之約定及民法4

    33條、第434條等規定，請求被告賠償18億4,295萬4,915元

    ，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

    之利息，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又本件原告既受敗訴判決，

    其假執行之聲請即失所附麗，不應准許，併予駁回。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未經援用之證

    據，經核與判決之結果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述，附此敘明

    。

七、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78條，

    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9 　　月　　25　　日

　　　　　　　　　民事第一庭　　法　官　李家慧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9 　　月　　25　　日

　　　　　　　　　　　　　　　　書記官　鍾雯芳

　　　　　　　　　

附件：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重訴字第222號

原      告  湧銪開發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蘇炳煌  

訴訟代理人  饒庭瑄律師

            吳君婷律師

被      告  家福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羅智先  

訴訟代理人  高瑞瑤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7月17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起訴主張：

　㈠兩造於民國108年5月30日簽訂「共同投標及營建地上物租賃契約書」（下稱系爭租約）、於109年8月28日簽訂「共同投標及營建地上物租賃契約書增補協議㈡」（下稱系爭增補協議㈡），由被告向原告承租位於桃園市○○區○○路000號C棟之家樂福物流中心廠房（下稱系爭C棟廠房），系爭C棟廠房坐落之土地則為訴外人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數據通信分公司（下稱中華電信公司）所有；按兩造於108年5月27日與中華電信公司所簽訂「（桃園市楊梅區仁美段747、747-1、747-2、747-3、754、763、777地號）土地租賃契約」（下稱系爭土地租約）第5條第2項第7款約定略以：「乙方（按指原、被告，下同）興建之地上物，乙方應於取得使用執照後一個月以內以其自己之名義辦理建物所有權第一次登記，如乙方為共同承租時，應以登記實收資本額較高之一方名義辦理登記。…」等語，可知原告係為達成與中華電信公司之土地租約條件，而將系爭C棟廠房之建物所有權人登記為實收資本額較高之被告，實則原告為系爭C棟廠房之真正所有權人而出租予被告，復參以兩造簽訂之系爭租約第3條第1項第2款第2目亦約定略以：「…甲乙（甲方指被告，乙方指原告，下同）雙方同意，營建地上物由乙方（原告）自行出資興建，…惟依本契約之約定，乙方（原告）仍為營建地上物之實際所有權人，並由甲方依本契約之約定承租使用」等語，足見系爭C棟廠房之名義所有權人雖為被告，然此僅係基於借名登記之法律關係，原告方為系爭C棟廠房之實質所有權人及出租人，被告則為承租人，合先敘明。

　㈡嗣訴外人許孟威（下稱許孟威）於111年3月14日在系爭C棟廠房擔任拆櫃臨時工，係屬因被告允許得進出並利用該廠房之人，許孟威於該日上午6時58分許、7時7分許至系爭C棟廠房常溫倉儲棧板暫存區抽菸後，未確實熄滅菸蒂火星、隨手將菸蒂棄置於現場後離開，於同日7時16分許在C棟廠房常溫倉儲棧板暫存區之「藍色棧板與木頭棧板中間」之棧板，即因許孟威棄置之菸蒂引火燃燒，後續火勢擴大引起火災，造成系爭C棟廠房常溫倉儲廠房之鋼骨、鐵皮因受熱變色、彎曲變形、坍塌，致失去原有效用，其內部物品、設備及棧板暫存區之物品、鑫亞電通股份有限公司所建置太陽光電發電系統之相關設備等悉遭燒燬，經桃園市政府消防局依勘察及清理起火處、勘察現場、採樣證物，並綜合現場關係人之談話筆錄等資料，起火原因研判排除「自燃性物質」、「外人侵入」、「電氣因素」、「使用蚊香、燭火、焚香及炊事不慎」、「使用易燃液體」引火之可能性，茲因系爭C棟廠房起火處為禁煙區域且張貼禁止吸菸告示，所置放物品為塑膠棧板屬易燃料，許孟威逕在禁菸區抽菸已違反廠區相關規範，其抽菸行為本即易造成火災之發生，許孟威自應清楚知悉系爭C棟廠房內放置易燃物，應能理解若在該區域吸煙，極有可能引燃現場堆置物品而導致火災，竟於該禁煙處所2次抽菸，顯然欠缺普通人應盡之注意，而具有重大過失，許孟威因犯失火燒毀現有人所在之建築物罪，經臺灣桃園地方法院以111年度矚易字第2號刑事判決處有期徒刑6月確定。

　㈢綜上所陳，被告為系爭C棟廠房之承租人，而許孟威則為經被告同意使用租賃物之人，詎料系爭C棟廠房因許孟威之重大過失行為導致本件火災而滅失，為此，原告爰依系爭租約第4條第5項第2款之約定暨民法433條、第434條、第216條、第244條第4項等規定，請求被告賠償重建系爭C棟廠房之費用18億4,295萬4,915元（詳如附件所示），並聲明：

　　⒈被告應給付原告18億4,295萬4,915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

　　⒉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見本院卷四第214頁）。

二、被告則抗辯略以：

　㈠原告依系爭租約將楊梅物流中心興建完成後出租予被告，被告則將楊梅物流中心之物流服務交由訴外人中法興物流股份有限公司（下稱中法興公司）負責，依被告與中法興公司簽訂之「物流服務協議書」（下稱系爭物流服務協議）約定，中法興公司須於此處提供收貨、驗貨、理貨、盤點、倉儲管理、物流配送及拆櫃等服務，並應獨自管理與控制自己的人員，以確保倉庫內部安全，且就其提供服務時產生之爭議負責。且參照前揭刑案確定判決認定略以：本件火災係擔任拆櫃臨時工之許孟威於111年3月14日上午6至7時許違反廠區規定在楊梅物流中心禁菸區之C棟棧板暫存區抽菸後，未確實熄滅菸蒂火星所引發，導致系爭C棟廠房及倉庫內物品嚴重毀損等情，而許孟威係經由中法興公司員工即訴外人張錦旺（下稱張錦旺）通知，至楊梅物流中心從事拆櫃工作，並受張錦旺指揮監督、支付工資，被告全然不知亦從未同意許孟威進入楊梅物流中心工作，自非屬被告所允許為租賃物使用、收益之第三人。且本件火災發生後，原告業已就系爭C棟廠房燒毀之損害向華南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泰安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以及兆豐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以下合稱華南等三家保險公司）請求火災保險理賠，合計獲取4億79,62萬5,240元，華南等三家保險公司亦就上揭金額代位原告對被告及其法定代理人、中法興公司及其法定代理人、張錦旺、許孟威請求連帶損害賠償。　　

　㈡承前所述，本件火災係肇因許孟威擅自違反廠區規定在禁菸之系爭C棟廠房棧板暫存區抽菸後未確實熄滅菸蒂火星所致，而非被告使用楊梅物流中心之行為引起，被告毋須依系爭租約第4條第5項第2款之約定對原告負損害賠償責任；又許孟威僅係受張錦旺通知，短暫於系爭C棟廠房停留以進行拆櫃業務之臨時工，被告從未同意許孟威就楊梅物流中心為使用、收益，且許孟威對於楊梅物流中心亦無任何管領力，自難認許孟威係民法第433條所規定之經承租人允許為租賃物使用、收益之第三人。又原告指稱其將系爭C棟廠房點交被告後，不知被告與中法興公司簽訂前揭物流服務協議書，故應由被告負C棟廠房管理責任云云，並不足採信，蓋在興建楊梅物流中心過程中，中法興公司曾多次參與兩造與建築師之討論會議，並以被告物流商身分對廠房空間規劃及設備提出建議，衡情原告應可知悉被告與中法興公司間有簽訂物流服務協議書相關事宜，況被告已於系爭C棟廠房內張貼公告禁止廠內工作人員於非吸菸區抽菸，並曾要求中法興公司簽署切結書，承諾不得放任員工於非吸菸區抽菸，均可證被告對系爭C棟廠房之防火安全已善盡提醒義務，顯無重大過失，依法自毋須負損害賠償責任。

　㈢倘認被告應對原告負損害賠償責任（假設語），原告亦不能請求被告支付所謂回復原狀之重建系爭C棟廠房之費用18億4,295萬4,915元云云，蓋原告興建楊梅物流中心A、B、C棟建物實際支付費用僅為8.2億元，依三棟廠房面積比例計算初始興建C棟廠房之金額為7.544億元，故若以C棟廠房原始興建成本估算原告所受損害，即便尚未扣除折舊，原告之損害亦已獲得完全填補，自不得再恣意請求被告賠償。為此答辯聲明：

　　⒈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⒉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兩造不爭執事實如下：（以下見本院卷一第156、157、299頁）

　㈠原告於108 年5 月30日與被告簽訂原證1 「地上物租賃契約書」（即系爭租約），並於109 年8 月28日簽訂原證2 「共同投標及營建地上物租賃契約書增補協議㈡」（即系爭稱增補協議㈡），將系爭C 棟廠房出租予被告，被告為系爭C 棟廠房之承租人。

　㈡系爭C 棟廠房所坐落土地為中華電信公司所有，原告與被告於108 年5 月27日與中華電信公司簽訂桃園市楊梅區仁美段747 、747-1 、747-2 、747-3 、754 、763 、777地號土地租賃契約，按兩造與中華電信公司所簽訂之土地租賃契約第5 條第2 項第7 款約定「乙方興建之地上物，乙方應於取得使用執照後一個月以內以其自己之名義辦理建物所有權第一次登記，如乙方為共同承租時，應以登記實收資本額較高之一方名義辦理登記。…」（見本院卷一第74頁），原告為達成與中華電信公司之土地租賃契約之條件，將系爭C 棟廠房之建物所有權人登記為實收資本額較高之被告，然原告實為系爭C 棟廠房之所有權人而有權出租予被告。

　㈢原告與被告雙方均知悉系爭C 棟廠房之登記名義所有權人雖為被告，然此僅為借名登記之法律關係，原告為系爭C 棟廠房之實質所有權人及出租人，而被告為系爭C 棟廠房之承租人。

　㈣許孟威於111 年3 月14日上午6 時58分及上午7 時7 分許，在原告所有並出租予被告之系爭C 棟廠房常溫倉儲棧板暫存區抽菸後，未確實熄滅菸蒂火星，隨手將菸蒂棄置於現場後離開，因其棄置之菸蒂引火燃燒，火勢擴大引起火災，並使C 棟廠房之鋼骨、鐵皮因受熱變色、彎曲變形、坍塌而毀損滅失。

　㈤原告已就系爭C棟廠房燒毀之損害，向華南等三家保險公司請求火災保險理賠，獲得賠償金額共計 4億7,962萬5,240元，並簽立被證2之切結書予華南等三家保險公司。

　㈥華南等三家保險公司亦上揭 4億7,962萬5,240元保險理賠部分，代位原告對被告及法定代理人、中法興公司及其法定代理人、張錦旺、許孟威請求連帶損害賠償，該事件現由本院民事庭以111年度重訴字第1078號審理中。

四、茲論述本件之爭點及本院得心證之理由如下：

　㈠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民事訴訟法第277條前段定有明文，再按「 民事訴訟如係由原告主張權利者，應先由原告負舉證之責，若原告先不能舉證，以證實自己主張之事實為真實，則被告就其抗辯事實，即令不能舉證，或其所舉證據尚有疵累，亦應駁回原告之請求」，有最高法院72年度台上字第4225號民事裁判可資參照。再按「因承租人之同居人或因承租人允許為租賃物之使用、收益之第三人應負責之事由，致租賃物毀損、滅失者，承租人負損害賠償責任。」、「租賃物因承租人之重大過失，致失火而毀損、滅失者，承租人對於出租人負損害賠償責任」，民法第433條、第434條分別定有明文，依上開條文規定，承租人對於就租賃物應負損害賠償責任之情形有二：⑴承租人之同居人或經其允許為租賃物使用、收益之第三人應負責之事由，致租賃物毀損、滅失者。⑵因承租人之重大過失，致租賃物失火而毀損、滅失者。又上開所謂同居者係指與承租人居住一處共同生活者而言，而所謂經承租人允許使用、收益租賃物之第三人，係指經承租人同意容忍其就租賃物為使用、收益行為者，其對租賃物有一定程度之管領力者而言，若僅在承租房屋內短暫停留、過夜等情，並無與承租人有共同生活關係者，或對於租賃房屋無一定程度之管領力者，即非上開法條所稱之同居人、或經允許為使用收益租賃物之第三人，先予敘明。

　㈡承上，兩造對於原告為系爭C棟廠房之實質所有權人及出租人，被告為系爭C棟廠房之承租人，許孟威於111 年3 月14日在原告所有並出租予被告之系爭C 棟廠房常溫倉儲棧板暫存區抽菸後，未確實熄滅菸蒂火星，隨手將菸蒂棄置於現場後離開，因其棄置菸蒂引火燃燒，火勢擴大引起火災，並使系爭C 棟廠房之鋼骨、鐵皮因受熱變色、彎曲變形、坍塌而毀損滅失一節並無爭執，已如前述，應堪採信為真實。惟原告依系爭租約第4條第5項第2款之約定及民法433條、第434條等規定，請求被告賠償重建系爭C棟廠房之費用18億4,295萬4,915元，則遭被告否認，並以前詞抗辯，依前揭說明，本件首應由原告就「許孟威係經被告允許為租賃物之使用、收益之第三人，原告所受系爭C棟廠房毀損滅失之損害係因被告之重大過失行為所導致」之利己事實，負舉證責任，合先敘明。

　㈢觀諸被告與中法興公司間之系爭物流服務協議，第3.6條約定：「The PROVIDER（按：中法興公司） shall be solely responsible for any dispute arising during the performance of the service and undertakes to keep CARREFOUR unharmed and cover with regard to the consequences of such dispute.（譯：中法興公司應對履約過程所產生的任何爭議負全責，並保障家福公司免受此類爭議的影響，並承擔因此所生的後果。家福公司對此概不負責，除非經證明家福公司違反本協議，且該違約行為為損害的直接原因。）」、第3.9條約定：「The PROVIDER, as a principal, shall solely manage and control its own personnel, which will always remain under his legal and hierarchical authority. The PROVIDER shall designate, from among its employees, one or several people to be CARREFOUR's sole contacts.（譯：中法興公司應單獨自行管理及控制其人員，該等人員始終受其法律上與階層上之規制。中法興公司應自其員工中指定一人或數人，作為家福公司之單一聯絡窗口）」、第4.3條約定：「PROVIDER shall be responsible for their good administration to use the Basic Facilities. Should any damage or loss to the Basic Facilities mentioned in the list is attributed to PROVIDER, PROVIDER should be liable for repair or compensation.（譯：中法興公司使用倉儲內基礎設施應盡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如因可歸責於中法興公司事由，造成基礎設施清單內所載基礎倉庫設施之毀損、滅失，中法興公司應負修繕或賠償之責）」、第4.6條約定：「 The PROVIDER shall be liable for security inside the warehouse. It is its responsibility to take any necessary step to ensure the safety of the products against theft and depredation risks.（譯：中法興公司應負責確保倉庫內部的安全。中法興公司有責任採取一切必要措施，以確保產品免受竊盜及人為毀損等風險。）」，有兩造不爭執其真正之系爭物流服務協議附卷足憑（見本院卷一第221至242頁），足證被告將系爭C棟廠房交予中法興公司使用時，已於契約中明文約定，關於現場消防安全設備、人員控管、倉儲內貨物之安全保障等權責，依約均由中法興公司處理管領，且查，中法興公司在興建楊梅物流中心過程中曾多次參與兩造與建築師之討論會議，並以被告公司物流商身分對廠房空間規劃及設備提出建議，有109年2月10日建築師會議紀錄（見本院卷四第83至90頁）及109年3月6日建築師會議紀錄（見本院卷四第91至102頁），足認原告對於系爭C棟廠房之消防安全、人員控管、倉儲安全保障等事由，係由中法興公司全權負責一事，亦知之甚詳，其單方聲稱對此全然不知情，顯係事後推諉卸責之詞，顯不足採。

　㈣再查，關於系爭C棟廠房實際管理情形，中法興公司之職員鄧永聰、翁茂雄於上揭刑事案件偵查中均證稱：中法興公司有劃設吸菸區，並規定及宣導非吸菸區區域禁止點火等語（見111年度重訴字第1078號卷二第95、103頁），中法興公司另曾於110年10月28日以該公司名義，向桃園市政府消防局提報自衛消防編組訓練備查，有自衛消防編組訓練計畫提報表附卷可憑（見111年度重訴字第1078號卷三第217頁），且於110年11月8日在楊梅物流中心舉辦火災通報、逃生、疏散、操作報警機及消防栓等消防訓練，且據此向消防局提報自衛消防編組訓練施教紀錄，亦有自衛消防編組訓練施教紀錄暨所附訓練現場相片在卷可稽（見111年度重訴字第1078號卷三第218至226頁），另中法興公司向誼光保全股份有限公司聘僱警衛人員協助楊梅物流中心之門禁管制、會客登記、防火防盜、災難急救等事務，亦有中法興公司與誼光保全股份有限公司所簽立之駐衛保全服務契約書附卷可憑（見111年度重訴字第1078號卷五第223至228頁）（見本院卷五第223頁至第228頁），可證系爭C棟廠房之現場消防安全、人員管理等事務，實際係由中法興公司承擔負責，非屬被告公司執掌管領，並經本院調111年度重訴字第1078號損害賠償民事卷宗確認無誤，綜上事證可知，中法興公司確實已依約在事實上承擔、負責系爭C棟倉儲之現場消防安全管理事務，被告就上揭事項並無相關權責。

　㈤另查，證人許孟威於111年3月17日警詢中供稱：「（問：當時火災發生是否為你上班時間？有無文件可提供證明？那你如何前往該地工作的？）是的。沒有。由張錦旺叫我來這邊工作，我才來這邊工作的」、「（問：你與家樂福物流中心楊梅廠有無關係？）為工作地而已」等語（見本院卷一第245至249頁許孟威警訊筆錄） ，於本院111年度重訴字第1078號損害賠償事件準備程序時陳稱：「我是張錦旺的員工…」等語（見本院卷一第255頁準備程序筆錄），核與證人張錦旺於臺灣桃園地方法院111年度矚易字第2號刑事案件審理時結證稱：「我任職的公司是中法興物流」、「（檢察官問：3月14日那一天許孟威是否有到楊梅廠工作？）對」、「（檢察官問：是誰叫許孟威去的？）是我透過LINE請他過去幫忙」等情大致相符（見本院卷一第259至266頁），堪認許孟威係經中法興公司員工張錦旺指示前往楊梅物流中心進行拆櫃工作，被告就上揭火災當日許孟威有進入楊梅物流中心一事全然不知情，復未同意許孟威在系爭C棟廠房內工作，另系爭C棟廠房之消防安全、人員控管、倉儲安全等相關事項均係由中法興公司全權負責，被告對於上揭事項顯無實際管領權責，已如前述，是許孟威自非屬因被告允許為租賃物之使用、收益之第三人，從而，原告依民法第433條之規定，請求被告就系爭C棟廠房之毀損滅失負損害賠償責任，自非可採。

　㈥承上所述，許孟威係經由中法興公司職員張錦旺邀請而前往系爭C棟廠房進行拆櫃工作，則許孟威所為故意過失不法行為即與被告公司無涉，且依卷附系爭物流服務協議第3.9條、第4.6條等約定，可知上揭契約業已明確約定由中法興公司負責管理在系爭C棟廠房工作之人員，尤參第4.9條約定：「4.9. CARREFOUR's personnel in the warehouse, while fully remaining under the liability of CARREFOUR, which will alone benefit from the hierarchical authority imposed on the aforesaid personnel, undertakes to comply with the PROVIDER's rules. CARREFOUR's employees likely to work at the warehouse shall be reported to the PROVIDER.（譯：家福公司在倉儲內之人員，雖完全仍由家福公司負責並單獨享有對前述人員所賦予之階層指揮權限，惟應遵守中法興公司所訂之規則。家福公司預計將於倉儲內工作的員工，應通報中法興公司）」等語，可知被告僅就該公司指派進入系爭C棟廠房之職員負指揮監督之權責，且該等人員之進出及在倉儲內作業情形，仍受中法興公司之監督控制，反面解釋即被告公司對於非上開人員，即無指揮監督權責甚明，楊梅物流中心現場人員控管等權責既係交由中法興公司全權負責，則中法興公司應就其所事實上僱用人員負管理監督之責，被告對於為客觀為中法興公司並受其指揮監督之許孟威，既無任何指揮監督權責，即不能以「許孟威違反禁煙公告在系爭C 棟廠房常溫倉儲棧板暫存區抽菸，隨意棄置引發上揭火災並致系爭C棟廠房毀損滅失」一事，遽以推認系爭C棟廠房係因被告之重大過失導致燒毀，原告主張被告應依民法第434條之規定應賠償重建費用18億4,295萬4,915元，亦屬無據。

五、綜上所述，原告依系爭租約第4條第5項第2款之約定及民法433條、第434條等規定，請求被告賠償18億4,295萬4,915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又本件原告既受敗訴判決，其假執行之聲請即失所附麗，不應准許，併予駁回。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未經援用之證據，經核與判決之結果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述，附此敘明。

七、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78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9 　　月　　25　　日

　　　　　　　　　民事第一庭　　法　官　李家慧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9 　　月　　25　　日

　　　　　　　　　　　　　　　　書記官　鍾雯芳

　　　　　　　　　

附件：　　　　　　　　　

　　　　　　　　　

　　　　　　　　　





